会计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方案（试行）

毕业论文（设计）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为进一步改进我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 号）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教高[2003]9号）以及《铜陵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现制定会计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方案。

一、改革目的

创新人才培养途径，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以更好实现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等的综合性检验，通过“真题实做”，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二、改革原则
（一）先行试点改革，稳步扎实推进。此次毕业论文（设计）改革先在2015届毕业班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循序渐进。
（二）尊重学科规律，体现学科特点。根据会计学院各个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在毕业论文（设计）中增加创造性、实践性内容。
（三）实践途径多样，培养“三型”人才。改革后，毕业论文（设计）的环节、过程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采用多种途径完成，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三、毕业论文（设计）形式

毕业论文（设计）形式多样化。既要与专业密切相关、激发学生创新潜能，又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具有现实可行性，能够促进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方面问题。毕业论文（设计）形式主要有：
（一）传统学术论文（控制在当年毕业论文或设计总数的35%以内）；
（二）专业调研报告；
（三）专业外文文献翻译与评析（其中翻译占35%以下，评析占65%以上）；

（四）市级以上创新性专业竞赛成果；

（五）公开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专业论文；
（六）典型企业财务分析报告、会计案例、财务管理案例、审计案例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等的深度分析；
（七）学生申报并立项的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经结题验收通过后的研究成果；
（八）获得社会或行业公认的代表能力水平的会计类专业、行业认证证书；
（九）其它可代表其专业能力和水平的项目、作品。
四、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时间
导师指导时间分散化。改变毕业生均在同一时间撰写毕业论文的传统模式，从大一开始启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变毕业论文（设计）集中统一进行为“分散+集中”形式。自2014级学生起，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即启动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学生和指导教师实行双向选择，让学生在今后学习过程中自行选择毕业论文（设计）形式，指导教师分散指导。
五、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及成绩评定
（一）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改变在同一时间段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的传统做法，在大学四年级一学年内，根据学生所选毕业论文（设计）形式和进展情况，成熟一批，即通过答辩等方式考查一批。改变学生全部参加答辩的传统做法，成绩评定为优秀、合格的学生全部参加答辩，其他学生实行抽答辩。
（二）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方式多样化。根据学生所选毕业论文（设计）形式采用不同成绩评定方式。毕业论文(设计)总成绩根据论文类、设计类、调查报告类采用不同权重计算。

A.论文类：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答辩评分权重分别为50%、30%、20%；

B.设计类：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答辩评分权重分别为40%、30%、30%；
C.分析报告类、调研报告类、案例分析类：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答辩评分权重分别为40%、30%、30%。
六、指导过程与质量监控

为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和效果，选择传统学术论文、专业调研报告、专业外文文献翻译与评析、市级以上创新性专业竞赛成果、公开学术期刊发表相关专业论文以及典型企业财务报告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深度分析等都须经过选题、开题、答辩（或成果认定）等环节。除下列特殊规定外，毕业论文过程应遵循我院毕业论文指导手册各项规定和进度安排。
（一）专业调研报告选题和审批除遵循毕业论文选题要求外，还要求有充分的调研基础以确保获得调研对象的可靠资料。

（二）专业外文文献翻译与评析所选文献最好是近两年发表，且未被翻译为中文的会计、审计、财务或资产评估方面专业文献，要提供详细的文献来源，其中翻译占35%以下，评析占65%以上。翻译后的文献应能准确、充分表达作者原意，评析要能对原文献研究内容提出有理有据的评价与分析。

（三）市级以上创新性专业竞赛成果的取得若先于毕业论文结束时间，则取得成果后即可由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定毕业论文成绩合格，具体成绩视竞赛级别及成果层次而定。市级竞赛二等奖及以上评为优秀、三等奖为良，其余层次定为中。省级及以上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层次成果评定为优秀、其他认定为良。

辩论性的专业竞赛属于创新性专业竞赛，单纯的识记性专业竞赛不能认定为毕业论文形式。一项专业竞赛是否属于创新性专业竞赛由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定。

（四）在公开学术期刊发表专业相关论文的时间若先于毕业论文结束时间，则论文公开发表后即认定毕业论文成绩合格，在各类大学学报、省级及以上报纸或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直接认定为优秀、市级及以上报纸或其他合法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认定为良。但在各类增刊性质的期刊或盈利性期刊 （由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上发表的论文不予认定成绩。

为保证所发表论文确实出自毕业生本人之手，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为在必要时，可在成绩认定前要求作者进行答辩。

（五）典型企业财务报告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深度分析等可以以资本市场上近期发生的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相关的事件为线索，或对当地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或其他企业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问题症结，找出应对策略或总结典型经验，公司选择及分析内容必须具有现实意义。

七、其他问题

毕业论文（设计）字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控制在4500-8000字范围内。

毕业论文（设计）形式选择上，指导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自由，鼓励选择传统学术论文以外形式的学生大胆实践，积极支持学生做好相关工作。鼓励指导教师吸收学生，承担本人在研科研项目子课题研究任务。
在每一质量监控环节、未认定成绩的各种形式的毕业论文（设计）都须参加学院规定检查。

在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论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专业调研报告、专业外文文献翻译与评析、市级以上创新性专业竞赛成果、公开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专业论文以及典型企业财务报告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深度分析报告。

指导教师对在指导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反映。

本方案自我院2014届毕业论文开始执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未尽事项由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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